
律政司司長出席「香港海運週 2018」法律論壇致辭全文（只有

中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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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（十一月二十日）

出席「香港海運週 2018」法律論壇致辭全文： 

陳會長（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會長陳曉峰）、陳副主任

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陳冬）、

王副總經理（招商局集團副總經理王宏）、各位嘉賓： 

  我非常高興和榮幸可以在今天論壇開始之前，向大家說幾

句話。「香港海運週」已經舉辦了好幾年，而且也非常成功。

現在，我們每年都有一個法律論壇，而這次的題目特別有意思，

就是「當香港律師遇上航運企業」。我們在法律政策上，不單

是推廣爭議解決，也推廣促成交易，換句話說，你們拼船出海

的時候，要找一個好的律師配對，今日就造成這個機會，讓你

們大家都遇上。我先簡介一下香港在航運方面的情況。 

國際海運貿易最新情況 



 

 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於十月三至四日在香港舉行的

全球海事論壇年度首腦會議上發布的二○一八年版《貿發會議

海運述評》報告，海運貿易量二○一七年健康增長，增幅 4%，

為五年來最高增幅，預計海運貿易量今年實現相似增幅。 

 

  該《海運述評》 報告指出，到今年一月一日，就主要船舶

的價值而言，香港特區是全球第五大船籍登記地，位列巴拿馬、

馬紹爾群島、巴哈馬及利比里亞之後。就船舶的載重噸位而言，

香港特區是全球第四大主要船籍登記地，僅次於巴拿馬、馬紹

爾群島及利比里亞。以船舶的載重噸位計算，香港特區是內地

企業擁有的商船隊在內地以外的首選註冊地。由此可見，香港

與內地航運企業息息相關。 

 

  根據中國新華社與波羅的海交易所於今年七月聯合發布的

二○一八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，香港於五年來首次超越

倫敦，成為全球第二大國際航運中心。該報告亦顯示上海的排

名在過去數年也不斷在上升，現時是全球第四大國際航運中心。 

 



香港航運中心在「一帶一路」及「粵港澳大灣區」建設的角色 

 

 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貿易經濟體，進出口貨運頻繁，而廣東

省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窗口。二○一七年，廣東省進出口總

額增長 8%至約 68,000 億元，佔全國進出口總額 24.5%。二○一

七年廣東省整體港口的集裝箱吞吐量增長約 9%至超過 6 200 萬

個標準箱，相對二○○○年的吞吐量，也增加六倍。香港是廣

東省對外貿易的重要貨物中轉運輸港口。二○一七年，香港的

集裝箱吞吐量增長 5%至約 2 000 萬個標準箱，而且中轉的港口

在粵港澳大灣區來說，是很重要的一個點。在整體「一帶一路」

發展，香港也是「一帶一路」海運方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點。 

 

香港的海事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

 

  香港的海事服務非常全面，剛才張司長（政務司司長張建

宗）從商業方面向你們介紹過。我想在這裡介紹一下法律方面，

讓大家多了解。法律服務在海事服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香港的法律及仲裁界有來自不同專業背景、國籍及司法管轄區

的國際仲裁員及律師。他們精通中英文，了解西方文化，熟悉



內地情況，當中不少具備專業海事知識，在船舶融資、船舶買

賣、造船、海事保險都有很多能夠為船東、租船人及貨主等提

供高端的海商事法律及仲裁服務。 

 

  香港有一套成熟完整的商法，給利用香港法律為合同的準

據法的當事人，提供一個非常明確、穩妥和完整的法律環境，

讓大家在履行合約時，所面對的法律風險有更清晰及更大可預

見性。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在《基本法》和「一國兩制」的

基礎下獲得的非常強的保障。香港是適用普通法，香港的司法

獨立在《基本法》下的獲得保障。 

 

 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於上月發表的《2018 全球競爭力報告》，

在司法獨立方面，香港在亞洲名列第一，這已經是連續第六年

了，在 140 個國家或經濟體中則排名第八。在法治方面，值得

一提的是，自從回歸以來，香港的法治一直往上。世界銀行法

治指標，我們在一九九六年的評分是 69.9，到二○一七年，我

們的評分是 93.8，而且自二○○三年以來，香港的評分已經在

90 分以上，換句話說，香港的法治一直都非常穩固，而且穩步

上升，從一九九六年回歸之前的首 70 名，到二○一七年的首 14



名。 

 

  香港是區內主要的海事仲裁中心，香港有香港國際仲裁中

心、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，以及同樣設於香港的

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亞洲事務辦公室，均可提供海事仲裁的服

務。 

 

  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香港海事仲裁小組正在努力研究如何把

他們的仲裁規則及小額索賠程序規則作更新。這兩套規則的更

新是根據以國際海事仲裁業界熟悉的倫敦海事仲裁員協會二○

一七年仲裁規則及小額索賠程序規則為藍本來修改，經相應的

修訂後會有更多海事案件可以留在亞洲、在香港來處理，給內

地航運企業一個非常好的仲裁地方，因為這些規則更為熟悉，

而且更合地利人和的情況。新的規則的其中一項特點，是簡化

了委任仲裁員的程序，從而減省有關的費用及時間。這對於一

些爭議金額較小的案件是非常有幫助的。 

 

  另外，律政司一直鼓勵發展網上爭議解決服務，我們鼓勵

一個在民間成立的網上爭議解決的平台，給予政策上的支持，



希望令香港可以提供便捷而具成本效益的網上爭議解決服務。

這些網上爭議解決服務，適用於仲裁和調解。由於海事仲裁爭

議金額通常較小，需要解決的時間也比較快，在地理和時間上

都是比較難的，有了網上爭議解決，可以把香港提供的海事爭

議解決服務提升至另外一個層次。律政司亦在政策上支持這樣

的平台，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智能合約平台，令「一帶一路」

沿線國家的企業可以利用這些法律科技帶來的便捷，以香港的

法律在香港處理他們的爭議。 

 

  謝謝各位。  

  

完 

2018 年 11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 

 


